光華國小114學年度推動「學生每週在校運動150分鐘」實施計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  月  日經體推會議通過
一、依據
    國民體育法第6條規定：「各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有關法令規定，配合國家體育政策，
    確實推動體育活動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並應安排學生在校期間，
    除體育課程時數外，每日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，每週應達一百五十分鐘以上」。

二、目標：
 (一)透過自主學習活動，幫助自己建構適合自身發展需要且有效的運動與模式。
 (二)促進學生身體活動，養成規律運動，增進學習效率，讓運動帶給學生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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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活動內容：
	年級
	導師時間（07:55~08:35）
	下課活動時間
	其他課堂時間
	時間合計(分)
	備註

	一
	

跑走活動
(20)
	第一節下課
跳繩(10)
	生活課程其中一節上律動課(40)
	210
	跑走運動建議可於星期三升旗後實施，導師可彈性規劃

	二
	跑走活動
(20)
每週二律動課
(40)
	第一節下課
跳繩(10)
	
	210
	跑走運動建議可於星期三升旗後實施，導師可彈性規劃

	三
	跑走活動
(20)
	第一節下課
跳繩(10)
	
	150
	跑走運動建議可於星期三升旗後實施，導師可彈性規劃

	四
	跑走活動
(20)
每週四律動課
(40)
	第二節下課
跳繩(10)
	生活課程其中一節上律動課(40)
	150
	跑走運動建議可於星期三升旗後實施，導師可彈性規劃

	五
	跑走活動
(20)
	第二節下課
跳繩(10)
	
	150
	跑走運動建議可於星期三升旗後實施，導師可彈性規劃

	六
	跑走活動
(20)
	第二節下課
跳繩(10)
	
	150
	跑走運動建議可於星期三升旗後實施，導師可彈性規劃


註：因人數太多，跑走活動與跳繩活動錯開時間進行。

五、活動地點：本校運動操場、籃球場、綜合球場等。

六、執行督導：體育組與學務處協同各班導師督導各班學生執行情形。

七、本計畫經體育推行委員會通過，呈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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